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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大同市文化和旅游局提出。

本文件由大同市文化和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DTS/TC 02)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云冈研究院、麦斯达夫（大同）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周洁、张曼、武治娇、王钊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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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场所现场纠纷处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旅游场所现场纠纷处理的人员要求、处理原则、现场纠纷类别与分级、现场纠纷处理

流程及服务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大同市旅游场所现场纠纷处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LB/T 063—2017 旅游经营者处理投诉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现场纠纷

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因旅游产品或服务质量在现场向旅游服务者提出不满或疑问，并需要得到解决

的事件。

诉求游客

产生现场纠纷的旅游者。

4 人员要求

现场纠纷处理工作人员应掌握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正确的价值观，有 1 年及以上的相关

工作经验，具有辨别是非的判断能力、良好的理解能力、沟通协调能力。

现场纠纷处理工作人员应掌握现场纠纷处理所需知识，具备现场纠纷处理的技能并不断增进解决

问题能力。

现场纠纷处理工作人员应对现场纠纷迅速做出反应，提出易于理解，便于操作的解决方案。

现场纠纷处理工作人员应积极、及时、主动地帮助诉求游客解决问题。

应配备第三方法律专家，为现场纠纷处理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法律顾问服务。

5 处理原则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处理纠纷。

应在处理时遵循短路管理原则，掌握纠纷事件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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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客观了解现场纠纷事件真相。

应及时对现场纠纷做出反应，保证快速、及时为游客处理纠纷事件。

应态度和善，使用文明礼貌用语，使用普通话或能与诉求者有效沟通的语言。

应平等、公正地对待诉求游客以及服务提供者。

在现场游客较多或已形成围观的情况下，应引导诉求游客前往最近的办公场所协商。

应实时关注现场舆论情况，对舆论发展方向进行有效干预，必要时，应联系大同市委网信办处理。

应尊重并保护诉求游客及服务提供者隐私及人格尊严。

应与诉求游客尽可能协商和解。

对高龄、重病、身残等特殊投诉游客人群，应给予必要便利与帮助。

在处理现场纠纷事件后，应对其相关资料进行合理归档。

6 现场纠纷类别与分级

现场纠纷类别

按照现场纠纷事件涉及诉求游客权益和诉求游客对旅游场所的诉求出发，分为以下5个类别：

a) 服务态度纠纷。诉求游客因对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态度不满意而产生不良情绪；

b) 财务损失纠纷。诉求游客存在明确的财产损失；

c) 人身伤害纠纷。诉求游客正在或潜在遭受的身体伤害；

d) 规则解读纠纷。诉求游客对旅游场所的相关规定存在歧义、疑问或不满；

e) 其它纠纷。除 a）、b）、c）、d）纠纷类别外，导致纠纷的其它因素。

现场纠纷分级

6.2.1 根据 6.1 中现场纠纷类别，综合判断诉求游客权益侵害程度，分为以下 4 个响应级别，并配置

分级响应人员负责：

a) 一般级别，造成的权益侵害程度低的纠纷事件，应由旅游场所基层工作人员负责；

b) 严重级别，造成的权益侵害程度较高的纠纷事件，应由旅游场所现场纠纷处理工作人员负责；

c) 重大级别，造成的权益侵害程度高的纠纷事件，应由旅游场所现场纠纷处理工作部门负责人

负责；

d) 特别重大级别，造成的权益侵害程度非常高的纠纷事件，应由旅游场所机构主管人员负责。

6.2.2 分级响应人员应在自身职权范围内积极、快速、妥善处理纠纷，并实时关注纠纷事件中类别及

级别的动态变化，如超越自身处理权限时，应及时报告上级负责人。

7 处理流程

安抚情绪

7.1.1 主动向诉求游客道歉，介绍自己，告知游客将快速处理，解决问题。

7.1.2 安抚诉求游客的情绪，引导其客观地陈述事件经过和原由。

7.1.3 关注诉求游客情绪，认同诉求游客的不满。

掌握实情

7.2.1 向诉求游客了解事件经过和原由，耐心听取，不打断、不评判。

7.2.2 向涉事服务提供者确认事情经过和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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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如事件双方对事件经过和原因有分歧，应通过第三方或监控还原事件经过。

处理事件

7.3.1 服务态度纠纷

应根据7.1进行安抚情绪，承诺将对涉事服务提供者按照管理制度处分，加强服务质量建设。

7.3.2 财务损失纠纷

财产损失纠纷处理流程如下：

a) 查看损失情况，询问具体损失金额，同时获取游客联系方式；

b) 提出解决方案，向诉求游客征求意见或建议，取得协商一致；

c) 必要时向相关专业人员征求解决意见；

d) 如存在金钱交易，应在第三方见证下进行；

e) 处理结果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向旅客反馈。

7.3.3 人身伤害纠纷

人身伤害纠纷处理流程如下：

a) 查看身体伤害情况，询问当下的身体状况，了解相关病史；

b) 如需送医的，应视伤害情况送旅游场所医务室或送医院处理；

c) 提出处理方案，向诉求游客征求意见。必要时，向相关专业人员征求解决意见；

d) 处理结果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向旅客反馈。

7.3.4 规则解读纠纷

规则解读纠纷处理流程如下：

a) 向诉求游客说明规则，解释规则制定的目的；

b) 向诉求游客取得谅解；

c) 向诉求游客提出的意见、建议表示感谢，并提出处理建议；

d) 承诺上报、讨论收集的意见或建议；

e) 将制度或规则的变动情况在 5 个工作日内向旅客反馈。

7.3.5 其它纠纷

视现场情况灵活处理。

公示结果

7.4.1 针对一般级别以及严重级别的现场纠纷事件，应形成内部整改文件，切实修正此类问题。

7.4.2 针对重大级别以及特别重大级别的现场纠纷事件，应形成对上级主管部门或对社会公开的处理

及整改文件，正视存在的问题，并积极进行整改。

归档资料

7.5.1 一般级别痕迹材料保存时间应超过 6 个月；严重级别、重大级别、特别重大级别现场纠纷事件

的材料应进行及时整理归档，保留完整的处理环节材料，如录音、录像、照片、记录等。

7.5.2 涉及现场纠纷场所管理的意见或建议，应合理采纳，并保留相关材料。

7.5.3 应建立典型案例库，将具有典型与借鉴意义的现场纠纷处理事件，总结处理方法，归入案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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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服务改进

对造成现场纠纷的服务提供者进行问题剖析，帮助其提升工作技能和服务水平。

对违反工作规范，存在明显工作失误的服务提供者应按照相关制度予以处罚。

定期对现场纠纷处理事件进行内部培训，促进旅游服务提供者改进工作方法与服务质量。

对现场纠纷事件中暴露出的普遍问题应予以重视，进行持续改进，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持续改进

应按照 LB/T 063—2017 中 6.9 的规定进行。


